
東海大學遠距教學課程自我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113 年 11月 1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4月 22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確保遠距教學課程品質及學習成效，本校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九條及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十條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凡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均應依本辦法辦理

自我評鑑；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審查之遠距課程，由相同授課教師

於課程認證有效期限起始日起 2年內重複開設，得免辦理自我評鑑。 

第三條 為推動遠距教學課程並落實定期評鑑，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授課教師須

於當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提交「東海大學遠距教學課程自我評鑑報告書」

(下簡稱評鑑報告書)，併同佐證資料送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送教務

會議備查。 

第四條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之評鑑報告書提供各開課單位作為後續教師申請遠距

教學核准與否之參據。評鑑報告書及相關電子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以

供日後成績查詢、教學評鑑或教育部進行遠距教學課程實施成效檢核時

之參考。 

第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



附表 

 

東海大學 

遠距教學課程自我評鑑報告書 

 

 

      學年度第    學期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含職稱)：                       



附表 

ii 
 

目錄 

壹、課程基本資料 ........................................... 1 

貳、課程教學計畫 ........................................... 2 

參、自我評鑑表 ............................................. 4 

肆、佐證資料 ............................................... 6 



附表 

1 
 

學校名稱：東海大學 

開課期間：        學年度      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v) 

1. 課程名稱  

2. 課程英文名稱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系所: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或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稱)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14. 每週上課時數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同步教學必填）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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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二 適合修習對象(年

級)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概述並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概述：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v，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次，總時數：＿＿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次，總時數：＿＿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 v，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行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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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行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包括教師時間、E-mail 信箱、對應窗口等)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 v，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九 上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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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自我評鑑表 

填表說明： 

1. 自我評鑑表項目共有 10項，每項 10分，合計 100 分。 

2. 請依各評核項目評分標準，於右方欄位填寫自評分數及說明；若單項自評分數為 4分(含)

以下，請填寫改進措施。 

3. 各評核項目之簡要說明及佐證資料請放置於本評鑑報告書第肆項「佐證資料」；如有其他佐

證檔案，請以「自我評鑑報告附錄編號_文件名稱」為檔名(例：自我評鑑報告附錄 1_單元

一測驗說明)，並以 pdf檔案提供。 

評核項目 評分標準 自評分數及說明 

1 課程適當說明科目宗旨、學分

數、單元目標、適用對象、學前

能力及評量標準。 

（請檢視教學平台上說明是否

清楚，並請檢附教學平台截圖） 

合宜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略有不足 5-7 分 

待加強 1-4 分 

無 0 分 

2 教材提供適當的重點提示、事

例、練習、反思活動，及補充教

材或網路資源。 

（請檢視教學份量是否足夠、說

明是否清楚、呈現方式是否合宜

等，並請檢附教學平台截圖） 

合宜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略有不足 5-7 分 

待加強 1-4 分 

無 0 分 

3 教師實施的同步或非同步教學

活動時，師生能針對課程相關議

題積極地參與討論。 

（請評估師生、生生互動情形是

否質量均佳，並請檢附教學平台

截圖） 

合宜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略有不足 5-7 分 

待加強 1-4 分 

無 0 分 

4 課程能針對各項學習評量提供

評量結果與回饋。 

（請依評量是否預先設定解答

及是否有依學生答題情形提供

回饋等進行評估，並請檢附教學

平台截圖） 

有評量結果及

回饋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有評量結果無

回饋 
5-7 分 

無評量結果有

回饋 
1-4 分 

無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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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量有考量學習者的線上學習

歷程和參與度。 

（請檢附教學平台成績評量設

定截圖、相關公告等資料） 

合宜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略有不足 5-7 分 

待加強 1-4 分 

無 0 分 

6 課程有提供教師介紹及課業輔

導用之電子信箱和線上或實體

辦公室時間。 

（請檢附教學平台截圖） 

有詳細提供 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有簡略提供 5 分 

無 0 分 

7 教材內容與教學活動設計符合

學習目標。 

（請檢附教學平台截圖） 

合宜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略有不足 5-7 分 

待加強 1-4 分 

無 0 分 

8 教師適時且經常回應學習者提

出的問題。 

（請檢附教學平台教師回覆

率、回覆時間點等截圖） 

合宜 8-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略有不足 5-7 分 

待加強 1-4 分 

無 0 分 

9 課程有實施學習者對課程的評

鑑。 

（請檢附校內的教學意見調查

結果表並說明學習者滿意情形） 

有 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無 0 分 

10 課程教材與資料引用等符合智

慧財產權相關規範。（請說明並

檢附相關教材截圖） 

是 10 分 分數： 

說明/改進措施： 

否 0 分 

自評總分 分 

自我評鑑結論及改善策略 

 

 

 

 

授課教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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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佐證資料 

1. 課程適當說明科目宗旨、學分數、單元目標、適用對象、學前能力及評量標準。 

 

 

2. 教材提供適當的重點提示、事例、練習、反思活動，及補充教材或網路資源。 

 

 

3. 教師實施的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活動時，師生能針對課程相關議題積極地參與討論。 

 

 

4. 課程能針對各項學習評量提供評量結果與回饋。 

 

 

5. 評量有考量學習者的線上學習歷程和參與度。 

 

 

6. 課程有提供教師介紹及課業輔導用之電子信箱和線上或實體辦公室時間。 

 

 

7. 教材內容與教學活動設計符合學習目標。 

 

 

8. 教師適時且經常回應學習者提出的問題。 

 

 

9. 課程有實施學習者對課程的評鑑。 

 

 

10. 課程教材與資料引用等符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 

 

 

                                                      


